


 36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行业主管部门 备注 

380.  DB11/T 641-2018 住宅工程质量保修规程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 
 

381.  DB11/T 642-2021 预拌混凝土绿色生产管理规程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 
 

382.  DB11/T 643-2021 屋面保温隔热技术规程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 
 

383.  DB11/T 646.1-2016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 

第 1部分：通则 
北京市公安局 

（1）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DB11/T 310-2005 城市市

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技术要求”更新为“DB11/T 310-2021 

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技术要求”； 

（2）将附录 A A.7.1中的“依据 DB11/T 310-2005的附

录 A中表 A.1，大、小类代码各为两位，视频监视器大类

定义为 06，小类代码为 09，摄像机采用视频监视器的类

别编码。”更新为“依据 DB11/T 310-2021的附录 C中

表 C.1，大、小类代码各为两位，监控电子眼大类定义为

01，小类代码为 50，摄像机采用监控电子眼的类别编

码。”，表 A.4做相应更新 

384.  DB11/T 646.2-2016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 

第 2部分：视频安防监控子系统 
北京市公安局 

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GB/T28181—2011 安全防范视

频监控联网系统 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更新

为“GB/T 28181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

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385.  DB11/T 646.3-2016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 

第 3部分：实体防护与入侵报警子系统 
北京市公安局  

386.  DB11/T 646.4-2016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 

第 4部分：化学监测子系统 
北京市公安局 

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GB 50348—2004 安全防范工程

技术规范”更新为“GB/T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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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DB11/T646《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分为六个部分： 

—— 第 1部分：通则； 

—— 第 2部分：视频安防监控子系统； 

—— 第 3部分：实体防护与入侵报警子系统； 

—— 第 4部分：化学监测子系统； 

—— 第 5部分：放射性材料监测与处置； 

—— 第 6部分：武器与爆炸危险品检测及处置。  

本部分为 DB11/T646的第 4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 DB11/ 646.4-2009《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技术要求 第 4部分：化学监测子系统》。

本部分与 DB11/ 646.4-2009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发规范性引用文件以及术语和定义的引导语（见 2、3，2009年版 2、3）； 

——修改了“化学监测器”的定义（见 3.2，2009年版 3.2）； 

——删除了“监测系统误报率”和“监测系统漏报率”的术语和定义，增加了“报警灵敏度”和“报

警响应时间”的术语和定义（见 3.3、3.4，2009年版 3.3、3.4）； 

——修改了系统总体架构图（见 5.1，2009年版 5.1）； 

——修改了管理平台的部分说明（见 5.2.1，2009年版 5.2.1）； 

——修改了接入平台的部分说明（见 5.4.2，2009年版 5.4.2）； 

——修改了系统功能要求的部分内容（见 7.1、7.2、7.3、7.4、7.8、7.10、7.12.5，2009年版

7.1、7.2、7.3、7.4、7.8、7.10、7.12.5）； 

——将“系统主要目标化合物的监测报警浓度”修改为“系统主要目标化合物的监测报警灵敏度（报

警浓度）”，并修改了部分指标（见 8.1，2009年版 8.1 a）、b)、c)）； 

——修改了系统监测响应时间（见 8.2，2009年版 8.2）； 

——删除了监测系统误报率、漏报率的要求（2009年版 8.4）； 

——修改了车站安防值班室内实时声光报警的技术要求（见 8.5，2009年版 8.6）； 

——增加了“应急处置”的内容（见 9）； 

——增加了“系统运行管理与维护要求”的内容（见 10）。 

本部分由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总队提出。 
本部分由北京市公安局归口。 
本部分由北京市公安局组织实施。 
本部分起草单位：外交部处理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办公室顾问团、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北

京亚太安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机械科

学研究总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孙伟年、李树启、左五平、蔡冠梁、曾向军、吴晓光、赵金勇、梁孟昌、王

小平、马腾、胡杰、叶响、宋博文、陈敏波、孙明阳、张国建、张晔、曾广坤、陈伟、宋爱丽。 

DB11/T 646.4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B11/ 646.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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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城市轨道交通是大型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经过多年发展，正

处于高速建设发展期，在北京市公共交通领域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城市轨道交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高速交通系统，人流疏散量大、通道和流量受客观条件限制，对

公共安全防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安全防范是人防，物防，技防系统的总成和有机结合。本标准主要对实体防范和技术防范系统的设

计、施工做出了要求和规定，涉及人力防范的要求由相关的法规、文件规定。 

本标准是系列标准，由总体结构及一般设计要求、视频安防监控子系统，实体防护与入侵报警子系

统、化学监测子系统、放射性材料监测与处置、武器与爆炸危险品检测及处置等部分组成，为新建和改

造既有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的安全防范技术系统提供了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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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系统技术要求 

第 4部分：化学监测子系统  
1 范围 

DB11/T 646的本部分规定了化学监测子系统的总体架构、设置要求、功能要求、技术要求、应急处

置、运营管理与维护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的化学监测子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和改造，并可指导工

程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348—2004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A/T 75  安全防范工程程序与要求 

TB/T 3021—2001  铁道机车车辆电子装置 

DB11/T 646.1—2016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技术要求 第1部分：通则 

DB11/T 855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维护通用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DB11/T 646.1-201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化学监测子系统  chemical monitoring subsystem 

利用多种监测设备，对目标化学气体进行实时监测和报警的电子系统或网络。 

3.2  

化学监测器 chemical monitoring devices 

化学监测系统中监控和测量目标化合物并发出声、光报警的设备总称。通常包括固定式化学监测器  

和便携式化学监测器。 

3.3  

报警灵敏度  sensitivity of alarm 

能引起化学监测器报警的染毒空气中目标化合物的最低浓度，单位为mg/m
3
。 

3.4  

报警响应时间  response time 

化学监测器从接触染毒空气或其信息到发出报警信号所需要的时间。 

4 总则 



DB11/T 646.4—2016 

2 

4.1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化学监测子系统的建设，应纳入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总体规划，并进行综合

设计、同步施工、独立验收，同时交付使用。 

4.2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化学监测子系统建设应符合 GB 50348的规定，并应根据 DB11/T 646.1—

2016表 2的要求设置。 

4.3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化学监测子系统的设计、施工程序应符合 GA/T 75的规定。 

4.4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化学监测子系统中选择使用的设备、产品应具有国家认可的检验部门出具

的有效的检验合格报告。 

5 系统总体架构 

5.1 总体架构图 

轨道交通安全防范化学监测子系统由管理平台、汇聚平台和接入平台组成。 

总体架构图见图1。 

图1 化学监测子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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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管理平台 

5.2.1 轨道交通安全防范化学监测子系统管理平台是路网级的指挥决策和管理平台，统一监控所有车

站化学监测系统和列车的化学监测系统经汇聚平台上传的化学监测数据，可与路网安防指挥中心、线路

安防监控中心实现资源共享。 

5.2.2 当监测到毒气事件时，管理平台应能对发生事件车站下达应急预案调整命令，同时分发到相关

的汇聚平台。管理平台下达的应急预案调整命令或应急预案指引文件，应能显示于综控室、车站安防值

班室的监控终端。 

5.3 汇聚平台 

轨道交通安全防范化学监测子系统汇聚平台是线路或区段级的指挥、控制和管理平台。由包括线路

管理软件的服务器、信息接收、发送、显示和管理设备组成。对其所辖所有车站化学监测数据进行监控，

并获得相关事件车站采取的应急预案的动态信息，并同时将数据和信息上传到管理平台，下传管理平台

下达的命令和信息。 

5.4 接入平台 

5.4.1 轨道交通安全防范的化学监测子系统接入平台是站、场、段的监测和控制平台，对本站化学监

测数据及气流和气象数据进行采集、分析、记录和处理，并上传至汇聚平台，执行管理平台和汇聚平台

下达的命令和信息。 

5.4.2 车站化学监测系统应由各种化学监测器，气象传感器，传输线路，数据处理单元，管理软件及

记录显示设备组成。 

5.4.3 列车车载化学监测系统的组成与车站化学监测系统相同。 

6 系统设置要求 

6.1 固定式化学监测器应安装于垂直高度相当于一般人群的呼吸带的位置，不应高于 170cm且不应低

于 120cm。并应设置非密闭防护装置，防止人员触摸，同时保证气流通畅进入。 

6.2 固定式化学监测器一般应安装在车站出入口、通道、站厅层、站台层以及通风进、排气口等位置，

应避免气流死角位置。 

6.3 在重要车站，应使用至少两种不同技术或原理的化学监测器。根据技术原理需求，固定式化学监

测器应配备空气进样装置和自动制样装置。 

6.4 便携式化学监测器应配置于车站安防值班室，主要用于车站内距固定式化学监测器距离较远或其

他需要移动监测的场合。 

6.5 气象传感器应安装在车站外开放区域的部位，也可在车站站厅层或站台层增加安装气象传感器。 

6.6 列车车厢中应按 6.1的要求安装车载化学监测器。 

6.7 接入平台的管理软件及记录显示设备应安装在车站综控室，数据处理单元可安装在化学监测器附

近或车站综控室。 

6.8 列车车载化学监测系统的管理软件及记录显示设备，应安装在列车驾驶室。 

7 系统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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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系统应能分别或同时监测目标化合物神经性毒剂沙林，糜烂性毒剂芥子气和路易氏剂，全身中毒

性毒剂氰化氢，窒息性毒剂光气，并可将其监测目标化合物扩大至有毒工业化学品氯气、氨气、硫化氢

等，以及苯与甲苯等苯系物、甲胺磷、异氰酸甲酯、二氧化硫、磷化氢等。 

7.2 系统应具备判断监测主要目标化合物种类和报告概略浓度的功能。车站化学监测系统接入平台应

根据各监测器上报数据实时显示。 

7.3 各车站设置的固定式监测设备在轨道交通运营开放时间和必要的准备时间、维修时间段内应能实

施连续监测。 

7.4 列车化学监测系统在列车运行的全程和必要的准备、维护时间段内应能连续监测并将监测信息实

时上传到 OCC。 

7.5 系统的固定式化学监测器和便携式化学监测器应能分别单独工作，也能通过车站化学监测系统接

入平台联网工作。 

7.6 系统应可区分化学监测报警和设备故障报警。 

7.7 系统应具备实时声光报警功能。 

7.8 报警信息或紧急报警信息应通过网络传输到车站安防值班室。 

7.9 系统配置的气象传感器应能提供所处位置的实时气象信息。 

7.10 系统应具备机内测试功能。 

7.11 系统软件和化学监测器应具备软件升级更新功能。 

7.12 系统处理功能要求如下： 

——应具备实施多级水平报警功能，并快速提供相应处置预案。根据监测到目标化合物的不同概略

浓度，发出有区别的报警信号，根据预案给出相应的应急处理提示和指导。 

——应以图示的形式提供站内的环境信息，标出监测器所在位置。并标识所有监测器的状态信息。 

——应具备多种地图显示功能，比如缩放、平移、创建新窗口以及聚焦监测器等。支持矢量和栅格

数据图的混合应用，支持多种图层的添加。设备状态符号和文本框能以缩放的矢量格式呈现在

地图上面。 

——根据超文本链接标示语言 HTML撰写的应急指令应能添加到指导文本中。 

——系统应预留与其它系统的接口，可联动火灾报警、入侵报警、视频监控、声音监控、通风及排

烟的控制系统等。 

8 系统技术要求 

8.1 系统主要目标化合物的监测报警灵敏度（报警浓度）应为： 

——神经性毒剂沙林：0.1 mg/m³； 

——糜烂性毒剂芥子气和路易氏剂：1 mg/m³； 

——全身中毒性毒剂氰化氢：20 mg/m³； 

——窒息性毒剂光气：5 mg/m³。 

8.2 系统报警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30s。具有对目标化合物准确定性、定量检测的固定监测系统，其报

警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300s。在系统主要目标化合物的监测报警灵敏度相同的条件下，应优先考虑采用

监测响应时间短的监测器。 

8.3 化学监测器在报警期间应继续工作，以监测化学毒气的危害变化。 

8.4 系统记录保存时间应不小于 10d。 

8.5  系统报警时车站安防值班室内声报警在扬声器 0.5m做声级检查，其 A（计权）声（压）级应不

小于 88dB（A）。在室内距离 5m处，光报警信号灯闪烁、显示应清晰可见。报警持续时间不小于 5min。 

8.6 系统的安全性、电磁兼容性、可靠性、环境适应性及防雷与接地应符合 GB 5034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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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列车化学监测系统的环境适应特性应符合 TB/T 3021的规定。 

9 应急处置 

9.1 当发现并怀疑为危险化学物质后，应立即使用不透气材料对危险化学物质实施隔离封盖和封闭措

施，并设立警戒隔离区。警戒隔离区应设明显的警戒标志，禁止无关人员靠近。 

9.2 应立即启动化学应急预案，上报监管部门，同时由专业人员进行应急处理。 

9.3 车站应设置适宜数量的防护面具、防毒衣、手套、胶靴等个人防护器材，以保护实施应急处置的

车站工作人员，免遭化学危险物质伤害。 

9.4 车站可预置适宜数量的洗消工具和洗消剂。在专业人员到达前，可由已穿戴防护面具、防毒衣、

手套、胶靴等个人防护器材并经过基本培训的车站工作人员对未及或未能封闭的危险化学物质和污染的

地面、墙面喷撒洗消剂，实施初步洗消，以减少危害。 

10 系统运行管理与维护要求 

10.1 系统运行管理应符合 DB11/T 646.1-2016中 11.1的要求。 

10.2 系统维护应符合 DB11/T 646.1-2016中 11.2的要求。化学监测子系统的日常维护和定期维护按

照 DB11/T 855的相关规定和本标准的表 1、表 2执行。 

10.3 设备设施的更新应符合 DB11/T 646.1-2016第 11.3节的要求。 

表1 固定式化学监测系统维护内容 

序

号 
区域 对象 项目内容要求 

日常维护 定期

维护 

1 固定式化

学监测系

统 

空气进样系统 检查空气进样系统进气畅通 ■ □ 

2 检测报警系统 检查确认报警系统工作状态正常 ■ □ 

3 气象传感器 检查确认气象传感器工作状态正常 ■ □ 

4 设备性能

测试 

 

空气进样系统：气路 气路通畅检查 □ ■ 

5 空气进样系统：进气流速 空气采样流速测试（依据设备技术指标） 
□ ■ 

6 检测报警系统：报警记录 设备能够将报警记录存储至数据库，并能够查询统

计分析 
□ ■ 

7 检测报警系统：声光报警 根据系统设定值，用测试液或模拟剂，达到报警值

时声光同时报警 

□ ■ 

8 检测报警系统：误报率 使用误报警模拟测试软件和测试液或模拟剂进行

误报率测试，测得误报率不大于 0.01。 
□ ■ 

9 气象传感器 传感器灵敏度检测，气象数据（温度、湿度、气压、

风速）正常报知 
□ ■ 

10 设备外观 外壳 保持外观清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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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固定式化学监测系统维护内容（续） 

序

号 
区域 对象 项目内容要求 

日常维护 定期

维护 

11  防护漆 检查外壳防护漆面，对掉漆部分需要补漆，防止裸

露钣金腐蚀生锈。 

□ ■ 

12 传感器 清洁传感器探测面和防护罩灰尘污垢，检查传感器

触发工作正常。 

■ □ 

13 安装螺丝 检查各安装螺丝，确保其紧固无锈蚀。 ■ □ 

14 接口 检查外接接口，确认其无损伤，连接接口线缆后，

设备与连接设备通讯正常。 

□ ■ 

15 电源组件 交流输入 检查输入交流电压符合输入标准。 ■ □ 

16 直流输出 检查并校准电源输出直流电压符合标称值。 □ ■ 

17 电源滤波器 检查电源滤波器各插接端子紧固无漏电。 □ ■ 

18 漏电保护器 应测试工作正常。 □ ■ 

19 软件参数 软件 检查软件运行显示无异常，操作无延迟。 ■ □ 

20 软件升级 定期进行新版本软件升级。 □ ■ 

21 参数调整 如设备不满足灵敏度指标或误报率指标，需要调整

相关参数，使其满足相关指标。 

□ ■ 

22 监控中心 主机 应工作正常，表面保持清洁。 ■ □ 

23 显示器 应显示正常，表面保持清洁。 ■ □ 

24 鼠标键盘 应工作正常，表面保持清洁。 ■ □ 

25 外部电源 UPS 检查 UPS转换功能正常。 □ ■ 

26 交流输出 测试并调整输出电压符合标称值。 □ ■ 

27 连接线缆 检查各供电线缆连接是否紧固，线缆外皮无破损。 □ ■ 

28 电池 检查电池性能，更换已经老化的电池。对电池进行

定期的充电放电检查。 

□ ■ 

注：表中■表示应进行维护的内容，□表示无需进行维护。 

表2 便携式化学监测器维护内容 

序

号 
区域 对象 项目内容要求 

日常

维护 

定期维

护 

1 便携式

化学监

测器 

空气进样系统 开机后听到抽气声，进气口无污物、无沾染 ■ □ 

2 显示系统 开机后在额定时间内正常显示 
■ □ 

3 设备性

能测试 

检测灵敏度 工作温度下，用灵敏度检测标定浓度的目标化合物测试液或模拟

剂注入进样口，仪器应在规定时间内响应并显示。读数偏差在设

备技术指标范围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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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便携式化学监测器维护内容 （续） 

序

号 
区域 对象 项目内容要求 

日常

维护 

定期维

护 

4 

 

目标化合物检

测识别 

工作温度下，用识别检测目标化合物标定浓度的目标化合物测试

液或模拟剂注入进样口，仪器应在规定时间内响应并显示目标化

合物的种类或名称。 
□ ■ 

5 设备外

部 

显示屏 检查显示屏，显示正常，触摸屏工作正常。 ■ □ 

6 显示屏 清洁显示屏灰尘污垢。 ■ □ 

7 操作按键 检查操作按键反应灵敏，确定其无异常。 ■ □ 

8 接口 检查外接接口，确认其无损伤，连接接口线缆后，设备与连接设

备通讯正常。 

□ ■ 

9 声光报警 检查设备报警的声、光、震动是否正常。 □ ■ 

10 连接线缆 检查各外部连接线缆是否工作正常，线缆外皮无破损。 □ ■ 

11 外壳 保持设备外壳清洁。 ■ □ 

12 设备电

源 

电池 使用前需充电至电池电量显示充满。 ■ □ 

13 电源适配器 检查并校准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 □ ■ 

14 电池 检查电池性能，更换已经老化的电池。对电池进行定期的充电放

电检查。 

□ ■ 

15 软件参

数 

软件 检查软件显示无异常，操作无延迟。 ■ □ 

16 软件 定期进行新版本软件升级。 □ ■ 

17 参数标定 工作温度下，用目标化合物标准溶液标定仪器读数显示 □ ■ 

注：表中■表示应进行维护的内容，□表示无需进行维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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